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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114年第2次報關業、運輸業、貨棧業及貨
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暨114年度優良專責報關人員頒獎典禮

議程表

日期：114年 12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

地點：本關6樓禮堂

議程 起訖時間 使用時間 主持人∕報告人

壹、主席致詞 14:00~14:05 5分鐘 張關務長淑娟 

貳、優良專責報關人員頒獎

一、頒發獎座及獎狀

二、拍攝團體照

14:05~14:35 30分鐘 張關務長淑娟 

參、業務宣導

一、貨品分類號列6802.23.00.00-1

『花崗岩，經簡單鋸切成表面平

整者』貨品之加工方式、報運進

口廣告品及貨樣應注意事項、進

口危險品、氣體、易受污染變質

或受損之貨物，請報關業者於報

單補單時，備妥物質安全表

(MSDS)及查驗時應注意事項等書

面資料向海關說明

14:35~14:45 10分鐘
業務一組

二、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簡介、出

口貨物產地標示簡介、輸美國貨

品原產地聲明書、業者常見申報

錯誤與違章態樣、報關業法規修

改與宣導事項、智慧財產權宣導

、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宣導

14:45~15:00 15分鐘
業務二組

三、防堵非洲豬瘟加強邊境防疫措施

、試辦液態化學品船轉船裝卸通

關作業要點、貨櫃進儲不同區段

碼頭貨櫃集散站時，運輸或倉儲

業者應於貨櫃出站時列印運送單

交司機持憑辦理出站

15:00~15:10 10分鐘
稽查組

 

四、第二貨櫃中心儀檢站臨時替代作 15:10~15:20 10分鐘 機動儀檢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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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場地路線宣導

五、廉政宣導
15:20~15:30 10分鐘

政風室

中場休息 15:30~15:35 5分鐘

肆、討論本次提案

 一、建請取消自日本受輻射污染地

     區(福島、茨城、櫪木、群馬、

     千葉縣)進口廢五金、廢塑膠、

     廢紙等需輻射檢測之規定。

15:35~15:55 20分鐘 陳副關務長玉景 

伍、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流 15:55~16:15 20分鐘 陳副關務長玉景 

陸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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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

貳、優良專責報關人員頒獎（略）

參、業務宣導

  一、業務一組宣導：

（一）貨品分類號列6802.23.00.00-1 「花崗岩，經簡單鋸切成表面 

平整者」輸入規定 MP1，依據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114年 11月 4

日貿管理字第 1147039194 號函，6802.23.00.00-1EX「花崗岩，

經簡單鋸切成表面平整者，最大二面之一為不規則凹凸狀之自

然劈理面或用手鑿、機鑿加工，且其背面為機（鋸）切面、不

規則凹凸狀之自然劈理面或用手鑿、機鑿加工」，其簡單鋸切

成表面平整者，應屬六面無其他任何簡單鋸切之外的加工，

「邊緣做製榫、車溝、倒角等小面加工處理」，不符合經濟部

國際貿易署有條件准許輸入之範疇。 

（二）廣告品係指印有或刻有廣告主體牌號或廣告之宣傳品；貨樣

     係指印有或刻有樣品或非賣品字樣，或於報關時所附文件上載

明係樣品或非賣品，供交易或製造上參考之物品。依廣告品及

貨樣進口通關辦法第3條規定，無商業價值貨物(指不具交易價

值及已經塗損、破壞，不能再供正常使用者而言)或完稅價格

在新臺幣 1萬 2,000元以下的進口廣告品及貨樣，免徵進口關

稅，惟超逾前述金額的廣告品及貨樣，仍應依規定課徵進口關

稅。關稅法第29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從價課徵關稅的進口

貨物，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的「交易價格」作為計算根據，

再依加計項目調整；該「交易價格」指進口貨物銷售至我國

「實付或應付價格」，倘為無實際交易事實的廣告品及貨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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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超過免稅限額者，海關將依關稅法第 31條至第 35條規定，

核估完稅價格並據以課徵稅費。  

（三）依據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23條「進口危險品、氣體、易受

     污染變質或受損之貨物，進口人應於海關查驗貨物前，提供貨

物之毒性、易燃性、易爆性、化合性、氣體壓力或其他特性等

查驗應注意事項，以書面向海關說明」規定，惟偶有查驗時未

補物質安全資料表(MSDS)或相關資料，致有延誤通關或進口人

反映貴重(特殊)貨物經開啟後有汙染變質情形，爰請報關業者

在補單的時候，協助提供前揭之書面資料，俾提升查驗效率及

避免貴重貨物受損。  

  二、業務二組宣導：

（一）戰略性高科技貨品(SHTC)，係指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管制清 

      單內貨品（包括：軍商兩用貨品及技術出口管制清單、一般軍

      用貨品清單、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、輸往伊朗敏感貨品清單、

      輸往俄羅斯及白俄羅斯高科技貨品清單等），或非屬前述清單 

        內項目，惟最終用途或最終使用者有可能用於生產、發展核子、

        生化、飛彈等軍事武器用途者（包括：交易對象屬我國公告之 

       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等異常交易情形），或依

        出口國政府規定須取得我國核發國際進口證明書或其他相關保

        證文件之輸入貨品。如未經許可出口前述管制貨品將因違反貿

        易法而面臨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科或併科罰金或罰鍰、停止輸出、

        輸入或輸出入貨品或撤銷進出口廠商登記等裁罰，提醒業者出

        口前務必注意相關規範。

（二）出口貨物應依據經濟部主管法規貿易法及貨品輸出管理辦法規

      定正確標示產地，如經海關查獲出口貨物未依規定標示產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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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產地標示不實，均移請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議處，籲請廠商報運

      出口貨物應確實依法正確標示產地，以免違規受罰。 

（三）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公告，自 114年 5月 7日起修正「中華民國

      海關進口稅則/輸出入貨品分類表」項下其他相關輸出規定，

      增列「輸往美國之我國產製貨品，貨品輸出人申報一般出口報

      單(報單類別：G3、G5、D5、B8、B9、F5)，應檢附『輸美國貨

      品原產地聲明書』，並應依原有之輸出規定辦理。」

（四）報關業宣導事項:

１、依據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 14條規定，進出口報單請依

    期限補單。C1 報單：報關人應於接到海關通知後 3 日內補 

    送資料；C2 C3 報單：報關人應於接到海關通知之翌日辦公 

    時間終了前補送資料。

２、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21條第 1款規定，不得容許他 

    人假借專責報關人員名義執行業務或將海關核發供連線申

    報傳輸之憑證或通行密碼供他人使用。

３、請依照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向本關報備之進出口貨物通關

    稅費清表收費，並掣給統一發票或正式收據，切勿以海關名義

    向委任人收取不當費用。

４、報關業於員工離職翌日起 1個工作日內申報離職員工資料，

    並於 7 日內繳銷其報關證，可採線上或書面 2種方式申報

（１）線上申報方式:關港貿單一窗口通關服務/憑證通關服務/

     線上委任系統/公司委任個人作業/報關業者申請註銷離職員

     工作業

（２）書面申報表單:請至關務署臺中關網頁首頁/便民服務/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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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件書表下載/書表下載區/報關業員工離職申報書

５、報關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行政檢查計畫:

（１）依 111 年 3月 4日台財關字第1111005517 號財政部令，報

      關業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，以落實個人資料

      檔案之安全維護及管理措施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

      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。

（２）為落實監管報關業對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與管理，避

      免發生個人資料遭竊或洩漏，財政部於本（114）年業訂定

      114年度報關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行政檢查計畫，

      請報關業者配合辦理。

（五）出口貨物應依據經濟部主管法規貿易法及貨品輸出管理辦法規

      定正確標示產地，如經海關查獲出口貨物未依規定標示產地或

      產地標示不實，均移請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議處，籲請廠商報運

      出口貨物應確實依法正確標示產地，以免違規受罰。

（六）智慧財產權宣導：

      海關發現進出口貨物外觀顯有侵害商標權之虞時，將即刻通知

      商標權人於規定時間內，至海關辦公處所或海關核可平臺，進

      行侵權與否之認定，並於 3(或 6)個工作日內，以書面或於 

      海關核可平臺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，提出侵權與否事證；同

      時海關將通知進出口人於 3(或 6)個工作日內提供授權文件或其

      他證明無侵權情事文件，請業者於接獲海關通知時配合依相關

      規定時程辦理。

（七）納稅者權利保護：

      相關資訊請參考關務署網站納稅者權利保護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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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參考路徑:關務署網站/首頁/資訊匯流/宣導活動 

  三、稽查組宣導：

   （一）防堵非洲豬瘟加強邊境防疫措施

         １、執行機動查緝(海關依據艙單、發遞單篩選目標，針對高風險

        貨物執行機動查緝)

         ２、協調提高檢疫犬會同執勤(協調農業部防檢署檢疫犬隊提高會

        同執勤嗅聞頻率。)

         ３、提高人工查驗(即日起提高海運快遞及郵包貨物人工開箱查驗

        次數)

         ４、申報資訊擴充(增加快遞業者申報電商平臺或境外私人集運商

        資訊)

         ５、違規裁罰規定:

     （１）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且自農業部公告為非洲豬瘟疫區之國

           家(地區)報運進口豬肉類及其他豬類產品，於最近 1年內達

           3 次以上者，依關稅法第 84條第 1項規定裁處停業或廢照

          認定原則第 3點，海關得停止 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

           止報關業務證照。

     （２）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1條規定，擅自輸入第 33條第 1

           項第 1款規定禁止輸入之應施檢疫物者，處 7年以下有期徒

           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3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   （二）試辦液態化學品船轉船裝卸通關作業要點

         １、為因應國際航線船舶載運入境之液態化學品，於臺灣本島國

際商港港區化學品保稅倉庫及自由貿易港區液態化學品儲槽之

鄰近指定碼頭，試辦以船轉船接管輸送液態化學品裝卸通關作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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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２、納稅義務人及貨物輸出人應依三角貿易通關作業方式同時向海

關申報進、出口報單，並於報單審驗方式填報代碼2「申請船

(機)邊驗放」，併同試辦液態化學品船轉船裝卸通關作業申請

書（格式如附件）、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及物質安全資料表等資

料，向海關申請辦理本試辦作業。運輸業者應於船(岸)邊提供

遠端即時裝卸計量、影像監控畫面及資料紀錄供海關查核。

   （三）貨櫃進儲不同區段碼頭貨櫃集散站時，運輸或倉儲業者應於貨 

       櫃出站時列印運送單交司機持憑辦理出站，相關規定如下:

         １、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12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，貨櫃卸

船直接進儲原碼頭或同區段碼頭港口集散站或碼頭專區者，

運輸業者免列印貨櫃（物）運送單，應俟貨櫃加封後，送交

集散站業者驗明貨櫃標誌、號碼及封條號碼無訛後憑以點收

進站。貨櫃進儲其他區段港口集散站或內陸集散站須出碼頭管

制站者，運輸業者或集散站業者應俟貨櫃加封後，列印並立即

傳輸或輸入貨櫃（物）運送單至物聯網全時監控服務平臺，隨

同貨櫃送交貨櫃卸存地之集散站業者驗明貨櫃標誌、號碼及封

條完整無訛後，憑以點收進站。貨櫃（物）運送單並應留存，

俾憑查核勾稽。

         ２、「貨櫃(物)動態傳輸作業規定」第4點第2項規定：

     （１）貨櫃進儲原碼頭或同區段碼頭貨櫃集散站，倉儲業者應於核

           對貨櫃標誌、號碼及封條等資料後，逐櫃傳輸或俟全部貨櫃

           作業完畢後傳輸整批貨櫃(含所加封之封條號碼)業已進站之

           動態訊息(FI卸運入站「封條確認」)。

     （２）進儲不同區段碼頭貨櫃集散站時，運輸或倉儲業者應於貨櫃

           出站時列印運送單交司機持憑辦理出站，並將貨櫃動態、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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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條號碼及出站時間等訊息(AK重櫃出站)傳輸至通關網路。

    四、機動儀檢組宣導：

      「第二貨櫃中心儀檢站軌道式貨櫃檢查儀建置計畫」規劃汰換機

   動式貨櫃檢查儀，於第二儀檢站原地建置固定軌道式貨櫃檢查

   儀，預計於 115 年上半年取得建造執照開工，施工期間將搬遷

   至臨時替代作業場地執行儀檢作業，臨時替代作業場地設置於臺

   中港管制區內港埠產業發展專業區(梧棲區港口段地號 366-2 及

   367)，距離第二貨櫃中心儀檢站約 1.5公里，確切搬遷日期將另

   行公告。

    五、政風室宣導：

      為建立廉潔、透明且值得信賴的政府，我們共同遵守《公務員廉

      政倫理規範》，秉持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與依法行政的精神。執

行職務期間，公務員不得接受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提供之財物、

飲宴應酬或請託關說，並應避免一切不當接觸。請各位業界先進

避免向本關同仁贈送財物、安排飲宴或提出請託關說，讓我們以

專業態度共同維護公務價值。此外，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》已於

114 年 7 月 22 日正式施行，為保障揭弊者權益並促進制度健全，

期盼各位能了解其運作機制，共同支持公務廉潔與法制的落實。

讓我們攜手打造清廉政府，展現機關堅定的廉潔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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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本次提案：

臺中關114年度第2次報關業、運輸業、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
聯合座談會提案表

提案

單位
凱悅通運報關股份有限公司

主辦

單位
機動儀檢組

提案

編號
1

案由
建請取消自日本受輻射污染地區(福島、茨城、櫪木、群馬、千葉縣)
進口廢五金、廢塑膠、廢紙等需輻射檢測之規定。

說明

一、自 2011年 3月 25日起，海關配合嚴格執行此政策迄今，皆未發

    現有輻射超標之情事，此期間人力物力財力所費不貲，同時影響

    通關進度，進口商苦不堪言。 

二、鑑於十幾年來嚴格執行此政策迄今，皆未發現有輻射超標之情

    事，且衛福部食藥署已於 114年 11月 21日，發文字號：FDA食字

    第 1141303034號函，正式廢止食品應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之規定，

    詳如附件。

三、食藥署的食品都已廢止，工業產品沒有理由持續。

建議 為避免勞民傷財且一無所成，建請取消此該檢討之規定。

海關
意見

一、本案緣於 2011年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發生災變，為避免遭受核污染

    貨櫃進口，影響國人健康，自 103年 11月起，海關即配合政府措

    施，針對自日本起運之特定貨櫃（廢塑膠品、廢紙、廢五金等)

    ，逐櫃以手持式偵檢器執行輻射偵檢。

二、該措施執行至今，查無實際輻射超標案例，經評估執行實益及反

    應業界需求，本（114）年3月基隆關彙整各關意見，提出取消或

    逐年調降輻射偵檢比例之興革建議，關務署於同年 5月函復將通

    盤評估後另函回復。

結論 如海關意見

是否
列管

免予列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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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臨時動議: 無

陸、散會（下午4時15分）

14


